
 
 

1

內政部住宅審議會第 10 次會議暨住宅政策建言座談
會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 年 12 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營建署 1 樓 107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徐召集人國勇 (花副召集人敬群  代理)        

紀錄：施怡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詳後附簽到簿) 

伍、發言摘要：詳後附錄 

陸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前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

決定：確認，全數案件解除列管。 

柒、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租金補貼預算執行狀況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請營建署針對歷年租金補貼申請資料委託專業團隊

分析，作為制度檢討的依據。 

第 2 案：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預算執行狀況報告，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 

報告案：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議：因時間因素未及報告，請列入下次會議報告案。 

玖、散會（下午 17 時 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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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-委員與相關機關發言重點摘要 (依發言順序) 

報告事項第 1 案 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請營建署核對今年與去年的核定名單，比對是否有因不開放

臨櫃申請而未申請的民眾，在明年 2 月第 2 次申請時予以協

助。 

二、 今年目前申請戶數 15 萬，目前已住在社會住宅或承租包租代

管的人數約 5 萬，政府已直接協助 17 萬家庭，若租金補貼再

加碼 2 萬戶，可達 19 萬，居住協助的覆蓋率已大幅進步。 

三、 有關簡報所述新聞輿情部分，提供內政統計通報之數字務必

再確認。 

張委員淑卿 

一、 租金補貼政策已執行 15 年，是否有進行成效評估，當時租金

補貼想解決甚麼樣的社會問題，是讓年輕人有房子住，還是

讓弱勢身障者容易租到房子，要解決的問題不同。今年雖有
15 萬申請戶，但今年不開放臨櫃申請，有數位落差的需求者

會被排除在外，建議統計 15 年來的補貼族群為何，以利分析

未來的趨勢。 

二、 以本聯盟資料顯示，老人戶數越來越多，且獨居樣態也逐年

增加，老人貧窮與居住問題逐漸浮現，建議再細部分析執行

狀況，以及因應未來社會人口結構變遷的措施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國民住宅組) 

一、 今年度有 3 種申請方式，線上、紙本郵寄及前資料轉入，今

年度 15 萬申請戶中約有 10 萬戶採轉入方式辦理，線上申請
約 5 萬戶，過去採臨櫃申請者，可改由紙本郵寄方式辦理，

多元申請方式希望照顧到各種申請戶需求。 

二、 依據 109 年度統計資料，申請戶中經濟弱勢占 35%、社會弱
勢(身心障礙者)占 24%、社會弱勢(65 歲以上老人)占 20%、

育有三名以上未成年子女者約占 7%，供委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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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對於租金補貼申請戶的屬性統計分布等分析，有機會讓委員

多瞭解。 

二、 近年只要符合資格的申請者都會給予租金補貼，由中央或地
方加碼買單，倘放寬所得標準，可擴大幫助更多民眾，但一

旦放寬便很難收回，還需要審慎研議。 

三、 目前透過社會住宅或包租代管紓緩高齡者的住宅問題，包租
代管承租戶中屬於弱勢者占 6 成以上，目前更導入銀髮安居

包租代管方案，儘可能滿足弱勢者需求。 

彭委員建文 

一、 表 1 呈現 96 年到 110 年租金補貼申請戶數及計畫戶數都增加

10 倍，公部門關心的是執行率，媒體關心的是核准率，因此

不同立場的人會各有解讀面向。. 

二、 建議可調查研究申請與不申請、核准與不核准的比例及原因

各是甚麼，一方面可避免各界對於表格的解讀，另一方面有

助於政策的推動。 

李委員君如 

政策表述上，資訊的完整性及周延性如果更好的話，能讓大家更

清楚的識別計畫的價值及效益。建議可明定政策目標，在此目標
下釐清問題及調查潛在市場需求，因此這份資料的重點在於有需

求及有資格的戶數有多少，比例占多少，有助於對於目標和對象

的了解，各年度政策與申請狀況的變遷與鋪陳，例如既有及新增
的申請者的調查、縣市間的差異性分析、政策對象與實際申請者

的落差等，這樣的盤點之下就有機會優化政策，更貼近民眾需求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國民住宅組) 

一、 對於住宅法規定的 13 類經濟或社會弱勢族群，採多元居住協

助方式，租金補貼屬於定額補貼，無法顧及居住品質，另直

接興建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則可提供較高品質的居住協助。 

二、 租金補貼計畫戶數增加有其政策背景，如 109 年度計畫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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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為 12 萬，係因 108 年度推動單身婚育方案 2.4 萬戶，加計
108 年申請戶數 6.5 萬戶，且所得標準放寬，因此推估 109
年計畫戶數為 12 萬戶，至於目標對象的整理分析是後續努力

的工作。 

三、 表 1 中有租金補貼計畫戶數、申請戶數、核准戶數，最大的

限制條件是計畫戶數，必要時會超過透過加碼方式滿足需求

並提高核准率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今年 15 萬申請戶中有 2 萬多戶屬於資格不符者，表 1 中申請

戶數中應該還要有合格戶數，才會有核准戶數，較不易被誤
解。 

二、 請營建署委託專業團隊如國家住都中心針對申請戶屬性、核

准戶屬性、租金補貼趨勢等資料再作分析。 

李委員君如 

建議增加一欄合格戶數，有助於提高核准率及爭取預算。 

蔡委員一正 

近年計畫戶數與申請戶數呈正向關係，計畫戶數越多，申請戶數

也增加，看不出實際需求是多少，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分析需求

戶數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需求是變動的，計畫戶數可測試需求，例如計畫戶數 10 萬，

如有 12 萬合格戶數，代表供給不足，條件越寬，申請者就越
多，因此需求是條件定義的問題。去年第 1 次增加到 12 萬，

是因為申請條件從最低生活費的 1.5 倍放寬到 2.5 倍，條件的

放寬會吸引多少申請戶，對行政機關是測試及考驗。 

二、 對銀髮友善的居住協助方面，除了租金補貼，還有品質的提

升，銀髮友善服務系統還在發展中，成熟之後是住宅與社福

的結合新政策。  

杜委員功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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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肯定內政部推動租金補貼績效，租金補貼、社會住宅和包租
代管 3 個政策都是解決居住問題，是否因為需要解決不同的

問題不同而有不同政策，建議可檢視逐年的政策目標及成

效，以逐步改善未來政策方向。 

二、 請問表 1 中 109 年及 110 年計畫戶數都是 12 萬戶，預算金額

從 21 億元增至 40 億元，計算基準為何，為何有這樣的落差。 

彭委員建文 

一、 創造需求應非政策期待，108 年核准戶數大於計畫戶數，109
年計畫戶數 12 萬戶、核准戶數 11 萬戶，請說明原因落差原

因。 

二、 未來的政策希望受惠戶數增加還是補助金額增加，建請先釐

清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國民住宅組) 

一、 108 年核准戶數大於計畫戶數，因當年報行政院核准加碼所

致，109 年則因為戶數倍增至 12 萬戶，1 年分 2 次受理，經

審查合格戶數為 11.4 萬戶；未來將增加合格戶數一欄，以臻
明確。 

二、 96 年決算及執行率都為 0，是因為遞延效應的存在。因租金

補貼在 8 月份受理，審查約 4 個月、核發核定函約 1 個月，
核發核定函的當月或次月才開始核發補貼，約在每年 12 月底

到隔年 1 月份才開始執行當年度的預算，造成當年度的決算

及執行率，會在隔年呈現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今年的補貼經費於明年執行，導致訊息落差，如 110 年的 40
億元預算，其實大多數花在 109 年的申請案。 

二、 有申請但未全數滿足需求的狀況主要發生在 101 年至 103
年，近年只要符合資格者，都儘量滿足，需要逐年的測試市

場的需求，都是學習過程，要掌握政策需求及目標，還需要
很多的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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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案洽悉，請營建署針對歷年租金補貼申請資料委託專業團
隊分析，作為制度檢討的依據。 

 

報告事項第 2 案 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包租代管的媒合數逐季增加，如每季增加 5,000 戶，1 年 2
萬戶可達成 4 萬戶的目標。 

二、 簡報第 6 頁應利用每期的分配數計算當期執行率，而非長期

的執行率，才能彰顯目前執行績效；又如簡報第 4 頁，公會

版執行率 42.29%為半年的執行成果，但這是為期 2 年的計
畫，應該說是半年就執行當年的 85%，對資料的表達及呈現

應更加精確。 

三、 高雄城中城火災案，數十戶居民流離失所安置旅館，高雄包
租代管業者隔天即提供 160 個物件給居民挑選，一周內便解

決長期安置的問題，包租代管系統在韌性城市的包容性上也

提供幫助。 

呂委員秉怡 

一、 包租代管制度已經慢慢成熟，媒合數也逐漸增加，簡報第 9
頁長者換居方案是包租代管精進的重要內容，有其推動價
值，請問目前執行率如何，有無配套再精進的措施。 

二、 包租代管的換居僅限於民間的住宅，還是包含社會住宅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土地組) 

長者換居方案是民間住宅對民間住宅的換居，目前尚未有成功轉

換案例，而房東提供其住宅作為包租代管物件，房東住進社會住

宅的方式，據了解雙北市已有案例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對於換居轉社宅的案例，請研議納入包租代管績效。另旅館

轉型社會住宅同樣須將長者換居專案導入，不一定是民間住
宅與民間住宅的換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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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請考量長者換居政策效益，研議放寬申請人於該縣市僅有一
間房之限制。 

李委員君如 

一、 建議以年度呈現執行率，比較能看出真實狀態。 

二、 對於房客、房東及業者已退場的利害關係人之戶數及其回饋

意見的分析跟闡述。 

三、 居住者的屬性有無更細的資訊，可以分析需求者特性，以利
適當調整未來政策的執行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土地組) 

一、 在管考系統中已經以年度執行率來呈現，有關對外資訊的表
達會再檢討。 

二、 簡報第 2 頁目前累計媒合數 2 萬 7,966 戶，執行中戶數為 1
萬 9,682 戶，約有 7 成是仍存在契約關係，經瞭解房東多收
回自住、整修或出售，房客則因就業或家庭因素退出。 

三、 依據去年的住宅需求動向調查結果，約有 9 成以上的房東滿

意包租代管服務、房客的滿意度也達到 8-9 成。包租代管是
第二個層次的居住協助方案，最重要的 3 年有服務，對房客

端，透過業者可以提供很好的租屋環境，房東端可以避免和

房客的爭端，藉由業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，更進而健全租
賃住宅市場及扶植租賃產業，可以達到多元目標。 

曹委員檢 

目前社福功能在包租代管系統中有無彰顯？因此，包租代管座談
會辦理的關鍵第 3 人至關重要。例如老人不容易接受到資訊，建

議和老人福利推動聯盟、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等民間團體單位合辦

推廣，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營建署宜建立和 NGO 傳遞訊息的管道。 

內政部營建署(土地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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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會透過影片及 4 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持續宣傳。 

陳委員繼鳴 

有些宣傳場次略顯冷清，在時間、地點的選擇以及關鍵人物的掌

握，應再精確。 

張委員淑卿 

肯定內政部關心長者居住議題，老人觀念不易，需要跨域的宣導，

建議結合地方政府的樂齡大學、社區關懷據點、長青大學等都有
配套的政令宣導課程，可以多加利用。 

蔡委員一正 

包租代管需要注重空間品質，若房東有舊房子想參加包租代管卻
無力修繕，如增加無障礙設施等，修繕費用是否有補貼，增加房

東釋出房屋的誘因。 

花副召集人敬群 

一、 房東可將房子交由業者代為修繕，再從租金收入抵扣，細節

可再與業者協商，也可申請修繕貸款利息補貼。 

二、 直接興建社會住宅有 5%無障礙房型，身障者多不願意承租，
無障礙設施一旦設置便固定住了，若設置於包租代管房屋

內，未必有市場需求，這部分可以再檢討。 

三、 有關委員提及房東房客的政策回饋、屬性及相關分析，建議
自住宅基金核撥經費，並由住都中心研訓組或營建署相關組

室委託專業團體進行包租代管深化研究。 

 

 


